


附件 4：

县级项目支出绩效重点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我局 2021 年重点支出绩效评价项目共三项，即冀财社

[2020]206 号下达省级财政优抚对象补助资金 140.5 万元，主要用

于义务兵优待金发放；冀财社[2020]152 号下达 2021 年中央优抚

对象补助经费 1047 万元，主要用于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；

冀财社[2020]189 号下达 2021 年省级财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107

万元，主要用于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我局严格落实《预算法》及省、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

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

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我县退役军人事业的发展。

按照兴财监[2022]3 号文件要求，我单位接到通知后，领导高

度重视，对 2021 年预算绩效项目，认真开展了绩效评价，为保证

我单位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成立了以王建才为组长、

各股股长为成员的领导小组、制定自评方案、并对照自查、计算

自评分数、撰写评价报告、查找问题、整改问题等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我单位 2021 年度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绩效自评得分

10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，评优率 100%；退役士兵安置经费绩效自

评得分 10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，评优率 100%；义务兵优待金绩效



自评得分 10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，评优率 100%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1.产出指标：（1）数量指标：2021 年底，全县优抚对象

共计 1065 人，义务兵优待金发放人数为 135 人，退役士兵安置经

费发放人数 77 人。（2）质量指标 ：2021 年优抚对象补助标准逐

年提高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优抚对象核对认定机制，优抚对象认

定准确率 100%；2021 年退义务兵优待金标准随着全县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，发放率为 100%；2021 年退役士兵一次性

经济补助标准随着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，

发放率为 100%。（3）时效指标：财政向我局下达上级财政补助资金

后，我局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到优抚对象及退役士兵个人账户，所有

项目均 2021 年 12 月底完成 。

2.效益指标：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接受生活补助、优待金、一

次性经济补助的优抚对象、义务兵、退役士兵生活条件明显改善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：2021 年优抚对象生活水平稳步提升，基本生活

得到有效保证；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得到有效落实；2021 年退役安置政

策得到有效落实，保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健康运行。（3）可持续影响

指标服务：关爱退役军人的社会氛围明显改善，拥军优属工作顺

利开展。

3.满意度指标：优抚对象和退役士兵的满意度圴≥98%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我单位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各项工作开展有序，家庭无障

碍改造项目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。



六、有关建议

通过绩效评价结果，体现出了对财政资金支出的绩效评价重

要性和必然性，实现绩效评价结果的有效运用，有助于形成一个

密闭的、涵盖财政资金支出的全过程的绩效预算分配使用，使绩

效管理贯穿财政资金支出领域和分配领域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兴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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